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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國際學院  1 0 9 學年度第 1 學期 
第 4 次 院 主 管 會 議 紀 錄 

壹、 時間：110 年 1 月 14 日中午 12：10 

貳、 地點：國際學院 3 樓第 1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梁院長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秀敏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梁茲程院長、顏才博主任、郭嘉信主任、陳金諾主任、

鄭秋桂主任、朱純燕主任、陳石柱主任 

伍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陸、 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

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案由一 
本院研提本校 109學年度精

進計畫初稿草案，請討論。 

 
以此初稿向校長報告。 

 
照案執行。 

柒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國際學院 
案由：本院 110 年度各系、學位學程、學位專班經費分配草案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據 109 年 12 月 28 日本校「110 年度六學院經費編列協調會議」

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院 110年度獲分配經常門 47萬 8,373元、資本門 395萬 7,797元。 

三、 本院各系所 107-109 年度經費分配如下表(單位:千元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分配 
單位 

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
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

105-107 年度學校分配經費 486 2,697 529 2,699 529 2,699 

國際學院 486 697 529 699 529 699 
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0 800 0 1,160 0 1,000 
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0 500 0 190 0 235 
土壤與水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0 200 0 130 0 130 
農企業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0 100 0 220 0 205 
觀賞魚科技國際學位專班 0 300 0 140 0 205 
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 0 100 0 160 0 225 
分配單位合計 486 2,697 529 2,699 529 2,6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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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院110年度各系、學位學程、學位專班經費分配草案詳如附件1，
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各系人數統計表(節錄國際學院部分)如附

件 2。 

決議：經常門 47 萬 8,373 元全數留院運用；資本門 182 萬 7,797 元由學

院控留運用(包括本院電力重整、遠距教學教室整修、本院一樓大

廳重新布置及支援新進教師費用等)，另外 213 萬元依據各系、學

位學程、學位專班學生人數比例分配如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分配 
單位 

110 年度(千元) 
經常門 資本門 

110 年度學校分配經費 478.373 3,957.797 

國際學院 478.373 1,827.797 

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0 1220 

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0 170 

土壤與水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0 140 

農企業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0 140 

觀賞魚科技國際學位專班 0 160 

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 0 200 

分配單位合計 478.373 3,957.797 

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國際學院 
案由：本院各系所 110 年度中、西文圖書經費分配案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據圖書與會展館 110 年 1 月 11 日（110）圖採字第 001 號通知

辦理。 

二、 本院 110 年度獲分配西文圖書經費計 8 萬元；中文圖書經費計 4
萬元(圖書與會展館通知如附件 3)。 

決議：援例全數由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統籌運用。 

提案三 提案單位：國際學院 
案由：有關本院「論文撰寫注意事項」第二點第(六)項之「作者簡介」，

是否刪除案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據 109 年 11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(如附件 4 之

P75)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「本校學位論文撰寫注意事項第二點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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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款論文各部分名稱，刪除（14）作者簡介，逕予通過。」 

二、 依據 109 年 12 月 19 日教務處註冊組承辦人電郵通知「學位論文

有關作者簡介，可依各學院修正後辦法辦理」。 

三、 本院「論文撰寫注意事項」(如附件 5 之 P10)第二點第(六)項之「作

者簡介」內容經 109 年 3 月 16 日本院院主管會議決議修正如後「作

者簡介的內容應包括作者姓名（英文拼音）、性別、學經歷、興趣

等相關資料」。 

決議：刪除本院「論文撰寫注意事項」第二點第(六)項之「作者簡介」，

並自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開始適用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觀賞魚專班 
案由：有關本院碩、博士生修讀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是否列入研究所畢業

條件案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教育部 109.8.19 臺教高通字第 1090112935 號來函，對於各校

學位論文審查與品質控管之建議，透過落實學術倫理教育，以強

化學位論文品質。 

二、 依據 109 年 11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臨時動議提

案一決議「有關本校碩、博士生修讀學術倫理教育課程，是否列

入研究所的畢業條件，由各學院、系所自行決定。」 

決議： 
一、 本院碩、博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應完成修讀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6 小

時並出具證明，始得提出畢業申請。 

二、 本案自 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開始施行。 

玖、 散會(下午 1:05) 




